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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资本补充指引 

 

第一条 为引导证券公司建立健全资本补充机制，拓宽

资本补充渠道，提高资本质量，强化资本约束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》，

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证券公司资本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资本水平应当与业务发展相匹配； 

（二）资本水平应当与风险偏好、风险管理水平和外部

环境相适应，能够充分覆盖主要风险。 

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经营战略、风险状况和监管

要求，制定科学、可行的资本规划。资本规划应当至少涵盖

未来三年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 公司的资本政策、内部资本充足目标； 

（二） 规划期内预计的资本占用和资本需求； 

（三） 资本补充触发条件； 

（四） 资本补充工具和资本补充渠道的可行性分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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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公司资本充足性和资本质量可能产生重大负面

影响的因素。 

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建立和完善资本补充机制作为

重要职责。证券公司资本规划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，

根据公司章程需要提请股东大会（或股东会）批准的，应当

经股东大会（或股东会）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第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资本补充机制，充分利用境

内外金融市场，积极进行增资扩股、引进战略投资者、通过

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和融资。注重内源性资本积累，建立科

学、稳定的分红政策。 

证券公司应当运用现行法规政策框架内的各类工具和

渠道，探索优先股、减记债、可转债等创新资本工具，拓宽

资本补充渠道，维持充足的资本水平。 

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资本充足评

估程序。应当确保主要风险得到识别、计量、监测和报告。

评估资本工具吸收损失和支持业务持续运营的能力，并判断

启动资本补充的触发条件、资本补充方案的可行性和应对措

施的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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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应当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作为内部管理

和决策的组成部分，并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结果运用于资本

预算与分配、业务决策、分红政策和战略规划等。 

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将压力测试作为内部资本充足评

估的重要方法和工具，通过审慎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，测算

和评估不同压力情景下的资本需求和资本可获得性，确保公

司具备充足资本应对不利的内外部条件变化。中国证券业协

会可以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变化，设定行业统一资本规划压力

情景，组织证券公司进行压力测试。 

第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资本补充触发机制，触发条

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无法满足资本充足标准的监管要求； 

（二）证券公司进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，压力测试

结果显示需要启动资本补充； 

（三）预期或已经出现重大内部风险状况、重大外部风

险和政策变化事件，不启动资本补充将使公司面临危机； 

（四）证券公司发生流动性危机，根据流动性风险应急

计划需要启动资本补充的； 

（五）证券公司已发行资本工具附有减记或转股条款

的，发生减记或转股触发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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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八条  在达到资本补充触发条件时，证券公司应当根

据资本规划启动资本补充计划。资本补充计划应当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限制资本占用程度高的业务发展；  

（二）采用风险缓释措施； 

（三）制定资本工具的类型、发行规模、发行市场、投

资者群体、定价机制以及相关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等；已发

行资本工具附有减记或转股条款的，根据约定或监管规定进

行减记或转股； 

（四）调整资本补充期间分红政策，根据需要暂缓、推

迟或免除向股东分红。 

第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将资本充足相关信息纳入年度报

告中进行公开披露。资本充足信息披露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内容： 

（一） 满足资本充足标准情况； 

（二）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； 

（三） 影响资本充足的内外部主要风险因素； 

（四） 实收资本或普通股及其它资本工具的变化情况。 

第十条 本指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解释。 


